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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镜蛇

Yanjingshe

NAJA NAJA

本品为眼镜蛇科动物眼镜蛇 Naja naja（Linaeus）除去内脏的全体。剖开腹部，除去

内脏，洗净，鲜用或干燥。

【性状】 干品 头呈椭圆形，头颈区分不明显，全长 0.6～2m。背面灰褐色至黑

褐色，头颈部背面具眼镜状斑纹,背部有黄白色细环纹。腹部剖开扁圆向内卷曲，腹鳞

前段呈黄白色，有 1个黑褐色横斑,横斑前有 1对黑色斑点，第 21～24鳞呈淡黄色，其

余均为黑褐色。无颊鳞：上唇鳞 7，2-2-3式；下唇鳞 8，少数 7、9或 10；眼前鳞 1枚，

眼后鳞 2～3枚。前颞鳞 2(1)，后颞鳞 2(3,1,4)。背鳞平滑，斜行，颈部鳞列 21～27行，

体中部 19～21行，肛前 13～17行；腹鳞 162～182；尾下鳞 38～53对；肛鳞完整或二

分。气腥，味微咸。

鲜品 背面浅褐色至灰褐色。气微腥，味淡。

【鉴别】 干品 本品粉末黄白色或浅黄褐色。横纹肌纤维碎块淡黄色或无色，细

密横纹平直或微波状。骨碎片不规则块状，类白色，骨小管孔窝较细密，偶见骨陷窝

裂缝状或类圆形。表皮类白色，可见棕色或棕黑色色素颗粒，常连成网状、分枝状或

聚集成团。

鲜品 取本品，切成 1～2cm的小段、在 80℃加热 10小时至干，粉碎。同干品操

作。

【检查】 干品 水分 不得过 15.0％（中国药典 2020年版通则 0832第二法）。

总灰分 干品 不得过 26.0％（中国药典 2020年版通则 2302）。

鲜品 取本品，切成 1～2cm的小段、在 80℃加热 10小时至干。同干品操作。

鲜品 挥发性盐基氮 取本品适量，搅碎搅匀，取 10g，精密称定，照氮测定法（中

国药典 2020版通则 0704第二法）测定。每 100g鲜品挥发性盐基氮不得过 15mg。

【浸出物】 干品 照醇溶性浸出物测定法（中国药典 2020年版通则 2201）项下

的热浸法测定，用稀乙醇作溶剂，不得少于 14.0%。



鲜品 取本品，切成 1～2cm的小段、在 80℃加热 10小时至干。同干品操作。

【炮制】 去头、鳞，切成寸段。

【性味与归经】 甘、咸，温；有毒。归肝、肾经。

【功能与主治】 通经络，祛风湿，强筋骨。用于风湿关节痛，脚气。

【用法与用量】 鲜品：20～50g；干品：3～9g。

【注意】 血燥筋枯者及孕妇禁用。

【贮藏】 鲜品 在-18℃及以下保存；

干品 置干燥处，防霉，防蛀。

注：眼镜蛇包括我国分布的舟山眼镜蛇Naja atra Cantor和孟加拉眼镜蛇Naja kaouthia

Lesson。


